
卡拉 OK、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營商聯絡小組
業界意見及政府回應摘要

2022 年 7 月至 12 月 

卡拉 OK、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在上述期間收到業界就牌照及規管事
宜的一些意見，並已轉達予相關決策局／部門跟進。秘書處將這些意見連同相關決策局／部門的回
應摘錄如下，供業界參考：

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1 持有會社牌照（附加酒吧批註）的

處所與持牌食肆（附加酒吧批註）

應按照相同的方式計算「防疫抗疫

基金」發放的資助金額

業界表示持牌食肆（附加酒吧批註）

與持有會社牌照（附加酒吧批註）

處所的營運模式大致相同。然而，

在多次的「防疫抗疫基金」中，持

牌食肆所獲發的資助金額會按其處

所的面積計算，而持牌會社的資助

金額則按會址內提供的服務而定，

而不受會址面積影響。業界建議持

牌食肆或會址都應按處所面積去計

算資助金額。

 鑑於疫情和政府各項防疫抗疫及社交距離措施的影響，

政府在第二至六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均設立了「會址

資助計劃」，對持有由民政事務總署簽發的合格證明書

的會址發放津貼。

 現時有不少會社於其會址提供餐飲服務，但由於會社與

食肆的經營模式不同，因此不能作直接比較。會址是專

供會社會員及其陪同的賓客使用的社交或康樂設施。換

言之，會址的主要目的是聯誼，為會員提供餐飲服務通

常只是附帶活動；而餐飲處所一般是以提供餐飲服務為

主要業務。

2 有關多於一層的會社牌照「分拆」

時須符合的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規

定

現時，部份經營的持牌會社以單一

會社牌照涵蓋多於一層的會址處

所。基於商業考慮，業界有意為上

述的持牌會社按層申請獨立的會社

牌照，而處所的間隔及佈局均不會

改變。由於該營運中的處所已符合

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規定，業界詢

問政府能否減省處理這類申請的程

序，讓業界更快完成「分拆」會社

牌照的相關申請？

 若現有會社合格證明書持有人（持證人）打算為其處所

劃分為不同部份並為每一部份獨立申請合格證明書，持

證人需為每一部份向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處（牌照

處）申請新的合格證明書。在接獲有關申請後，牌照處

會派員到有關處所實地視察，按照《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及《消防條例》（第 95章）的現行規定對有關

處所的樓宇及消防安全作出評估和審核，包括分隔不同

會社之間的耐火結構。如有需要，牌照處會根據審核結

果向申請人發出改善工程通知信，列明於處所內仍須進

行的改善工程，以符合現行訂明的規定和標準。

 待改善工程完成後，申請人須向牌照處提交完工報告

表。牌照處人員隨後會安排視察，並確定有關處所是否

符合規定。相關改善工程被確認完成後，牌照處會將結

果通知申請人，並在收到訂明費用後，向各會社發出合

格證明書。

3 派對房間現時未受任何牌照監管，

建議政府應加強有關措施
業界表示派對房間現時未受任何牌

照規管。部份派對房間提供餐飲服

務、酒類飲品和不同種類的娛樂設

施（例如電子遊戲機、虛擬實境遊

戲、夾公仔機等）。有關處所理應取

 派對房間業務的實際運作及經營模式如涉及有關規例

及／或條例所列明的要求，便須申領相關牌照、許可證

或書面准許。具體牌照要求須視乎個別派對房間提供的

服務或設施而定，派對房間較常見的服務及設施的規管

及牌照要求如下：



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得相關的牌照，才能提供餐飲服務

和娛樂設施。

派對房間處所的圖則亦無須經政

府部門審批，令業界擔心會構成安

全問題。此外，工廈內經營的派對

房間亦可能違反相關的土地使用

要求。因此，業界希望部門加強對

派對房間的監管。

經營業務或情況 相關牌照或

許可證

供應食物

出售食物供人在處所內進食（工廠大 食肆牌照

廈內的食堂除外）

在工廠大廈內出售食物供受僱於該 工廠食堂牌照

大廈內任何工廠的人在其處所內食

用

供應酒類

在處所售賣酒類以供人在該處所內 酒牌

飲用

在以會社為用途的處所內為會社會 會社酒牌

員供應酒類

娛樂場所

音樂會、舞台表演、電影放映、展 公眾娛樂場所

覽、運動展覽或比賽、賣物會、機 牌照

動遊戲機或其他為遊樂而設計的機

械裝置及跳舞派對等，而有關場所

讓公眾入場，不論是否收取入場費

卡拉 OK

為卡拉 OK用途而開設、經營或使 卡拉 OK 場所

用的地方，該地方位於已獲發給食 許可證

肆牌照的處所內

派對房間設有卡拉 OK 場所，而該 卡拉 OK場所

場所並非同時領有其他處所牌照 牌照

遊戲機

派對房間提供遊戲機，而經營模式 遊戲機中心

符合「遊戲機中心」的法律定義 牌照

(即任何地方如裝有或放有遊戲機，

供人純粹或並非純粹為娛樂、康樂

或消遣的目的，並在繳付金錢或具

金錢價值的任何代價後，予以使用

或操作)

有獎娛樂遊戲

任何人士擬組織及經營有博彩成分 有獎娛樂遊戲

的有獎娛樂遊戲 牌照

麻將/天九

派對房間經營者以生意或業務形式 麻將/天九牌照

籌辦或經營使用麻將牌的博彩遊戲

桌球枱

以不少於 4張球枱進行桌球、英式桌 桌球館牌照



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球、美式桌球或類似遊戲

 土地契約（下稱「地契」）是政府與私人業主（即土地業

權人）簽定的私人契約，土地業權人須確保土地的使用

符合相關地契條款，而使用物業單位的人士，亦須注意

地契用途的限制。

 一般而言，工廈地契會訂明地段只許作「工業及／或倉

庫」用途，如發現有工廈的單位被用作或經營派對房間

違反地契條款，地政總署會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向

單位業權人發警告信要求糾正，若問題未獲適時糾正，

署方會把警告信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俗稱「釘契」)，

並視乎情況採取進一步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4 放寬酒吧及酒館的營業時間

業界表示自疫情以來，他們的經營

遇上重重困難。鑑於疫情近日已經

放緩，加上相關法例亦已要求顧客

必須在進入處所前出示24小時內取

得快速抗原測試測陰性結果的證

明，業界認為政府有空間放寬對酒

吧及酒館營業時間的限制，延長有

關的營業時間。

 特區政府按照「科學為本、精準抗疫、風險可控、便民

利民」的精神，按照疫情發展和科學數據分析，適度調

整抗疫措施，務求保障巿民健康，並減低對社會正常活

動的影響，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

 考慮到以上各點，而香港新冠疫情目前相對平穩，重症

及死亡數字未有因新變異病毒株出現而顯著上升，特區

政府已經落實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包括由 2022

年 11月 3日起，解除第 599F章下對餐飲處所（包括酒

吧／酒館）和表列處所營業時間及堂食時間的限制。 

[補註： 

由 2022 年 12 月 22 日起，特區政府放寬若干社交距離

措施，包括撤銷餐飲處所、表列處所的處所容量限制、

宴會活動的人數上限和酒吧顧客/參加宴會人士進入相

關處所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要求。其後，由 2022 年

12 月 29 日起，政府撤銷佩戴口罩以外的社交距離措

施。]

卡拉 OK、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
2023 年 4月


	卡拉OK、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營商聯絡小組業界意見及政府回應摘要2022年7月至12月



